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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98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博实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6 

 

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

重大合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近日，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博实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

收到与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裕龙石化”）签订的“15 万吨/年顺丁

橡胶装置及 6 万吨/年丁苯橡胶装置后处理脱水干燥系统采购合同”，合同金额为人

民币 5,700 万元。根据公司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该合同的签署权限在总经理权限

范围内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山东裕龙石化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黄山馆镇裕龙岛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宋建波 

4、注册资本：壹佰贰拾亿元整 

5、经营范围：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、橡胶制品、塑料制品的批发零售；

货物仓储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物流代理；设备、房屋租赁；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业

务（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除外）；贸易咨询、广告业务；危险废物、废水处

置；新型功能材料、高性能结构材料技术、工艺、产品的研发、设计、实验、检测、

检验、分析及其技术推广、转让、咨询、服务。 

6、博实股份与裕龙石化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7、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博实股份与裕龙石化未签订同类合同。 

8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本合同交易对手裕龙石化为民企控股、国企参股的混合所有

制企业，投资建设的 4000 万吨/年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是山东省产业蝶变升级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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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工程，一期主要建设 2000 万吨/年炼油，正在加速建设中。裕

龙石化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15 万吨/年顺丁橡胶装置及 6 万吨/年丁苯橡胶装置后处理脱水

干燥系统（含嵌入式软件）。 

2、合同金额：(人民币)伍仟柒佰万元整。 

3、生效条件：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或公章后生

效。 

4、合同日期：近期合同双方确定合同内容后，公司及客户履行签字及盖章流程，

公司近日收到经合同双方签字并盖章的合同。 

5、交货时间：合同生效，卖方收到买方预付款之日起，8 个月内货物到项目现

场。 

6、结算方式：根据卖方各阶段完成内容情况，买方分阶段支付给卖方预付款及

相应阶段款项。 

7、主要违约责任 

因卖方原因，卖方未完全按技术协议约定时间递交相关技术文件、合同执行动

态等，每逾期 1 日，处罚金 3000 元，如逾期超过 45 日，卖方承担合同总价款 2%

的违约金。卖方未完全按合同约定提交资料，或因资料不全买方不能按时接货而导

致交货延迟的，卖方应按合同相关条款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; 卖方资料不全而

买方先行接货、验收的，不免除或减轻卖方提交资料的责任。 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上述合同为公司智能制造装备领域的产品销售合同，博实股份在资金、人员、

技术及产能方面均具备履行上述合同的能力。 

2、上述合同不含税金额为 5,044.25 万元，占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入的 2.76%。

由于相关设备需要用户根据现场条件进行验收，预计对公司 2022 或 2023 年度业绩

有积极的影响。 

3、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博实股份业务独立性，不存在对交易对手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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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赖的情况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从本次合同签订至相关收入确认期间，不排除存在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合同不

能按约定履行或延期交付产品的可能，如出现此类风险，该项目将对公司对应的收

入预期造成不利影响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防范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相关合同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○二一年十月三十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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